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

115 學年度 高中生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複試 

 依簡章規定第二階段「面試」佔甄試總成績 40% 

 面試時間：115 年 5 月 16 日 (星期六) 

 面試時間：本次面試分三場次進行(請參見下頁)，請各位考生依所屬場次準時報到。 

 面試流程： 

項目 地點 備註 

報到 
工學院 

入口門廳 

考生請攜帶身份證或其他附照片之證件，以供試務人

員查驗。 

系特色及台積電

半導體學程介紹 
CE 203 

曾光宏 教授兼系主任 

李佳言 教授 

面談會試 CE 202 

面談會試項目： 

1. 自我介紹含報考動機(約 3 分鐘) 

2. 面談會試委員提問 

問卷填寫 CE 204 李佳言 教授 

 注意事項： 

➢ 考生請攜帶身份證或其他附照片之證件，以供試務人員查驗。 

➢ 報到後將發給考生識別證，請考生核對無誤將識別證掛於胸前，以利試務人員辨識。

若無識別證者將無法進入試場應試。 

➢ 手機及任何通訊器材皆不得帶入試場。 

➢ 面談會試時間將依當天實際情況適時調整。若面談會試時間已結束而考生仍未完成

報到者，則視同棄權。 

 聯絡方式：(08)770-3202#7550 助理許小姐 E-MAIL：materials@mail.npust.edu.tw 

 系館位置圖 

 

會談及休息：CE 201、CE203

樓梯

廁所 CE202 CE206

面試地點

致    知    路

走廊

CE204

會談及休息 工學院大門口

CE 201 CE203

入口門廳

報到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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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到時間 申請編號 姓名 場次 組別

1030090383 劉 O 誠

1030090278 文 O 育

1030090196 謝 O 昌

1030090199 胡 O 丞

1030090435 薛 O 溱

1030090099 王 O 鈞

1030090340 徐 O 廷

1030090337 詹 O 澤

1030090441 陳 O 慈

1030090152 陳 O

1030090154 汪 O 廉

1030090368 余 O 恩

1030090369 張 O 翔

1030090080 林 O 錡

1030090293 陳 O 晴

1030090350 林 O 銘

1030090025 李 O 洋

1030090356 卓 O 榆

1030090319 李 O 祐

1030090378 周 O 謀

1030090006 鄭 O 恬

1030090066 莊 O 豪

1030090089 鄭 O 仁

1030090171 李 O 捷

1030090431 何 O 佑

1030090287 林 O 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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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到時間 申請編號 姓名 場次 組別

1030090039 蘇 O 誠

1030090214 蔡 O 洧

1030090138 楊 O 璵

1030090108 陳 O 祐

1030090271 陳 O 蓁

1030090204 蔡 O 澧

1030090309 吳 O 宸

1030090326 歐 O 瑋

1030090366 劉 O 佑

1030090115 鄭 O 謙

1030090121 程 O 中

1030090376 何 O 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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